云南出入境检验检疫局“质量月”活动方案

根据《关于开展2009年全国“质量月”活动的通知》（国质检质联〔2009〕322号）要求，结合检验检疫工作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指导思想

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、十七届三中全会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，以邓小平理论、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指导，认真贯彻落实全国质检工作会议精神和总局关于开展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的安排，以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为平台，精心策划主题宣传活动，大力实施以质取胜战略，强化执法监管，坚持标本兼治，全面提升云南检验检疫监管能力和水平，努力营造政府重视质量、企业追求质量、社会崇尚质量、人人关注质量的良好社会氛围，统一思想，增强信心，应对挑战，开拓创新，为促进我省对外贸易平稳较快发展作出新贡献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“质量月”活动，进一步采取有力措施，建立起检验检疫长效监督管理机制，促进检验检疫自身能力和监管成效得到显著提升，促进对外贸易的稳定增长，促进企业质量责任意识和守法诚信意识自觉加强，促进检验检疫管理水平和自检自控能力提高，进一步提升检验检疫监管水平。

三、主要内容

1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质量工作的方针政策。大力宣传质量提升工作对于落实科学发展观、实现国家当前和长远发展目标的重大意义；要大力宣传检验检疫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。

2、进一步提高企业的“质量兴企”意识。要积极引导企业牢固树立“质量第一”的观念，增强质量安全意识、质量诚信意识和社会责任意识。

3、充分发挥舆论引导和监督作用。要利用报刊、电视、广播、网络等媒体，加强宣传报道，营造全社会重视进出口产品质量和安全的浓厚氛围。要大力宣传检验检疫部门为推动经济发展、维护消费者利益而不懈努力的先进事迹。
四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学习，提高认识。开展“质量月”活动，提高产品质量、保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可持续发展，关系人民群众切身利益，关系国家形象，全局系统必须高度重视，把思想认识统一到总局的决策部署上来，做到思想上高度重视、行动上积极有效，切实把工作抓好抓实。

（二）精心组织，密切配合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结合“质量和安全年”工作，从实际情况出发，有针对性地制定“质量月”活动方案，作好动员，精心部署，将“质量和安全年”活动落实到检验检疫具体业务中，把各项业务工作抓紧、抓细、抓实。要加强与有关部门的沟通协调，搞好协作配合。通过上下联动、部门协同、区域配合，形成检验检疫工作合力，确保“质量月”的各项工作任务落实到位。要按照总局和地方政府的有关部署，抓好“质量月”各项活动的组织实施工作。
（三）精心策划，加大宣传。各单位、各部门要充分利用各种新闻媒体、网站，大张旗鼓地、有声有色地开展质量宣传教育活动。要大力宣传党和国家关于质量工作的方针政策，大力宣传质量法律法规和有关知识，增强“质量月”活动在全社会的影响力，积极营造全社会重视质量的良好氛围。
PAGE  
1

